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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1屆第 4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 年 1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 分 

貳、地點：新北市政府 2522 會議室 

參、主持人：張召集人錦麗                             記錄：祝實蕙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柒、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同意解除列管。 

捌、工作報告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組幕僚單位 

案由：本局辦理「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各項具體行動措施 105 年執行成

果，報請公鑒。 

說明： 

一、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5 年 12 月 21 日新北府社區字第 1052471812 號函辦

理。 

二、 本局各單位辦理「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與本局相關之各項具體行

動措施105年執行成果業彙整完成，請參閱附件3-1至3-6（P.14-67）。 

辦法：本案經小組會議通過後，擬分送性平會分工小組彙辦。 

決定： 

一、105 年執行成果照案通過，惟計畫執行率低於 30%者應於業務執行中列

管並定期向局長彙報，執行率低於 50%而高於 30%者，應自行列管執行

進度。 

二、106 年度之各項工作計畫內容及預期效益，應檢視是否呼應該項具體行

動措施所對應各方針之政策內涵。 

三、請家防中心 106 年對人身安全與環境篇中有關家暴加害人(被害人)及性

侵害加害人(被害人)之處遇方案中，加入在 1年中有再被通報的比例，

並統計人數，以具體分析計畫執行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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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組幕僚單位 

案由：為本局 105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報請公鑒。 

說明： 

一、 依據新北市政府 105 年 9 月 9 日新北府社區字第 1051734165 號函暨本

局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5 至 108 年)附表 1 辦理，105 年推動性別主

流化成果報告應於106年2月前經專案小組討論通過後公告於本局性別

主流化專區網頁。 

二、 本局 105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業請各相關科室提供執行情形，並

彙整撰寫如附件 4（P.68-111）。 

辦法：本案經小組會議通過後，公告於本局性別主流化專區網頁。 

決定： 

一、 成果報告參、工具推動狀況，四、強化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建議加入

105 與 104 年度統計指標增長率。另建議對本局 105 年已完成之 3篇性

別統計專題分析報告，依統計分析後提出相對應方案以表現成果，此可

邀請專家學者辦理跨科焦點座談。（會計室） 

二、 成果報告參、工具推動狀況，五、逐步推動性別預算之內容，先以本案

內容公告，俟會計室精算後再行補正文字。(會計室) 

三、 成果報告肆、方案辦理成果，十八、辦理第一屆亞洲性別暴力防治高峰

論壇之內容請加入結合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共同辦理。(家防中心) 

四、 本成果報告建議加入圖表或照片，以豐富內容呈現。  

 

第三案                    提案單位：本組幕僚單位 

案由：為本局性別主流化 106 年工作項目辦理期程，報請公鑒。 

說明：依據本局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5 至 108 年)，滾動修正附表 1 為 106

年工作項目辦理期程及各項工作項目如附錄 1 之附表 1(請參閱

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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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本案經小組會議通過後，依附表 1辦理各項期程辦理。 

決定： 

一、 落實性別影響評估之期程改為配合研考會規劃期程辦理. 

二、 加列會計室辦理認識性別預算及性別分析工作坊之工作項目。 

伍、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有關106年度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主管性別預算表(法定預算)，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上次會議委員建議事項暨本局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5至108年)

伍、五、檢視編列性別預算（二）辦理內容：製作每年度性別預算表，

檢視性別相關預算增減情形。暨新北市政府主計處所訂「新北市政府

性別預算實施計畫」(以下簡稱本府主計處實施計畫)肆、五略以，本

府各機關於5月提報106年度概算時，應填報106年度「新北市政府各機

關性別預算表」，並經各一級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協助檢視後送交

本府主計處彙整辦理。 

二、 依據新北市各機關性別預算表類型計分為4類如下表： 

類型 說明 

類型 1-A： 

針對單一性別所編列的

預算 

指專為單一男性、女性、青少年女性或老年男

性等所編列的預算 

類型 1-B： 

針對特定性別議題所編

列的預算 

指專為執行特定性別議題所編列的預算 

類型 2： 

促進各種職場性別平等

工作機會的預算 

指本府編列預算或制定辦法，以促進不同性別

在各類職場的平等就業機會與參與決策機會，

從制度環境面補充條件或解除限制 

類型 3： 

其他對促進性別平等有

正面影響的一般預算 

指前述 3項預算以外，且非專為特定性別所設

計，但對性別平等具有重大影響所編列的預算 

三、 106年度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主管性別預算表(預算案)，依本府主計處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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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計畫所訂期程，於105年9月底辦理公告作業。現依本局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第1屆第3次會議決議：「性別預算計畫項目應以具性別觀點者

列入，請各單位依委員意見重行檢視，並請會計室重新彙整106年本局

性別預算表後再審議。」暨依本市議會105年12月26日審查106年度法

定預算決議事項，重行檢視並修正部分文字和金額。 

四、 修正後106年度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主管性別預算計31億2,021萬6,010

元，較105年度27億1,851萬535元，增加4億170萬5,475元，各計畫依

性別預算類型分類如106年度本局性別預算表 (如附件5，請參閱

P.113)。俟經本局專案小組審議通過後辦理修正公告作業。 

辦法：本案經小組會議通過後，將修正後性別預算表(法定預算)辦理公告更新

作業，後續請各業務科依性別預算計畫推動執行。  

決定：請會計室依本局 106 年工作計畫期程，辦理本局同仁認識性別預算工作

坊，再檢視各科室計畫之性別預算後，再審議。 

 

第二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有關本局自治法規及行政措施涉及CEDAW一般性建議第29號至第33號法

規檢視結果，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105年12月29日新北府法規字第1052543215號函及「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29號至第33號一般性建議法規

檢視計畫」辦理。 

二、經調查彙整本局各單位權管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及行政措施（含計畫、

注意事項、方案及要點）並完成檢視，共計14案，檢視結果清冊及相關

資料請參閱另冊附件1，提報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審議。 

辦法：本案俟小組決議後，擬於106年2月10日前，將結果清單及相關資料函復

法制局，並至「行政院雲端服務平台」性別平等資料庫系統

（https://sso.cloud.ey.gov.tw/Login.aspx）完成檢視結果之相關填

報。 

決定： 

一、 請秘書室檢視是否有符合第 31 號相關法規，並請再檢視及修正 CEDAW

法規檢視表內有關法規／行政措施目標及內容概述項目中，所述應回應

所引用的 CEDAW 條文，及後續相關性別統計數字應切合目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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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社婦科對案內第 6項「性騷擾事件再申訴處理標準作業程序」加入司

法救濟程序，並修正流程圖內市府調查階段之作業期程為 60 天。 

 

第三案                    提案單位：本組幕僚單位 

案由：本局各科室研提 106 年性平亮點方案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新北市政府 105 年 12 月 21 日新北府社區字

第 1052471812 號函辦理。 

二、 本局106年性平亮點方案經請各單位依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上次會

議決議，並參照該會議中委員建議事項修正所提報之性平亮點計畫，

並於105年12月20日另召開討論會議後，再請各單位重修方案計畫，相

關計畫暨檢視表請參閱另冊附件2，請審議各計畫之內容及推動期程是

否妥適。 

辦法：本案經小組會議通過後，擬請各單位依計畫及期程推動執行，另提供與

本局綜合企劃科參考運用。 

決定：照案通過，並建議家防中心於該亮點計畫內可規劃加入移動式活動。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106 年 1月 13 日上午 11 時 40 分） 

 


